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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修訂公司章程

根據《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》的近期修訂並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監管規定及經濟

環境近期的變化，結合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的實際情況與經營發

展需要，本公司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對本公司主要股東金馬能源（香港）有限公司提

出的相關動議進行仔細研究討論後，建議對本公司的公司章程（「章程」）進行若干修

訂。

董事會認為，上述章程修訂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（「股東」）的整體利益。建議修訂章

程須待股東通過特別決議案審議通過後，方可作實。

本公司已於本公告日期發出本公司將於 2019年 4月 1日（星期一）舉行的臨時股東大

會的補充通告（「補充通告」）。有關建議修訂章程的進一步詳情，請參閱補充通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河南金馬能源股份有限公司

主席

饒朝暉

香港，2019年 3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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